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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進公務人員為公部門之生力軍，對廉政基礎概念及法令認知自

有充分瞭解之必要，為建立新進公務人員廉能觀念與法治素養，俾利

執行職務時能有所遵循，本計畫簽奉部長核定後，就廉政政策及法令、

公務人員常見風險業務與相關防制作為、檢舉獎勵保護機制及公務倫

理之服從分際等內容，以初任公職 3年內之公務人員為優先宣導對象，

辦理本專案法紀宣導講習，期使新進人員瞭解法律規範，型塑從事公

共事務應有之行為準則，並深化廉潔及誠信意識，進而建立公義效率

的廉能政府。 

    本部暨所屬機關於 106年 4至 9月間合計辦理 124場次宣導活動，

並於活動後實施問卷調查，蒐集分析參與課程同仁之學習成效及意見，

俾利做為賡續推動廉政法治教育之參考，普遍獲得良好反映。 

貳、辦理機關 

一、指導機關：法務部。 

二、主辦機關：法務部暨所屬檢察、行政執行、矯正及調查機關。 

參、辦理情形 

    本專案法紀宣導由本部檢察、行政執行、矯正、調查四大體系政

風機構分別督導其所屬單位辦理，參加人員共計 4,059 人，以下就各

體系辦理情形分述之： 

參加人數 

執行機關 
機關首長 單位主管 新進人員 其他人員 合計 

檢察體系 3 35 303 129 470 

執行體系 0 0 49 0 49 

矯正體系 35 162 1,293 1,431 2,921 

調查體系 0 12 54 553 619 

合計 38 197 1,645 1,560 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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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察體系：自106年6月22日起，共辦理13場次，各場次均於同年

8月31日前辦理完竣，參加人數計470人，由辦理活動之地檢署檢

察官或政風人員擔任講師進行口頭宣導，並輔以問卷調查瞭解與

會者學習狀況。 

法務部 106年新進公務人員專案法紀宣導活動照片（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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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執行體系：由行政執行署結合所屬各分署共同辦理1場次，

並於106年9月8日、該署6樓大會議室辦理完竣，參加人數計49

人，邀請廉政署防貪組紀專門委員嘉真擔任講師，課後亦輔以問

卷調查瞭解與會者學習狀況。 

法務部 106年新進公務人員專案法紀宣導活動照片（行政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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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矯正體系：自106年4月26日起，共辦理87場次，依機關文化、地

理環境、員工習性、業務繁簡輕重及結合機關脈動時機，除遴聘

講師（例如轄區地檢署檢察長、主任檢察官、檢察官、律師，或

政風單位主任、科員），亦配合機關內其他廉政訓練課程，以「

電化宣導」、「藝術宣導」之方式實施，宣導人數共計2,921人

次。 

法務部 106年新進公務人員專案法紀宣導活動照片（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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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體系：自106年6月26日起，共辦理23場次，由該局所屬之各

外勤處站併同機關內其他廉政訓練課程、重要會議各自辦理，宣

導人數共計619人次。 

法務部 106年新進公務人員專案法紀宣導活動照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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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果及效益評估 

一、計畫規劃周延性 

    本部訂定106年新進公務人員專案法紀宣導計畫，提供新進公務

人員廉政宣導參考教材及簡報，由各體系依機關特性、業務所需

研擬相關計畫，簽報機關首長核可，邀請專家學者透過會議、講

習、網站等多元管道實施。 

二、宣導對象普及性 

    本專案宣導以初任公職3年內之公務人員列為優先宣導對象，亦

鼓勵其他同仁一併參加，執行過程中，不乏機關首長、副首長及

單位主管均願意一同與會，達到宣導普及性。 

三、宣導活動多元性 

    本活動邀請檢察長、檢察官、律師等專家學者，以生動講授方式

結合有獎徵答，提升同仁參與熱度；或播放廉政宣導微電影（矯

正機關實施），設計欣賞觀後心得分享及個案研討，針對案例所

涉之法律問題或預防進行討論，不侷限於授課式之宣導方式，透

過多元措施使同仁獲益良多。 

伍、結語 

    本部暨所屬各機關積極辦理本專案法紀宣導，對象雖設定新進公

務人員，但亦將機關主管及非主管人員列入參與對象，邀請轄區檢察

官等專業人士擔任講座，一次再一次地宣導，一層再一層地影響公務

員，使拒絕貪污成為習慣，深入淺出的法令解析與實際案例強化同仁

廉潔觀念及法紀素養，使其執行職務時能夠有所依循、勇於任事，進

而有效防杜違失案件，營造優質的公務環境。自滿意度調查顯示，受

訪者滿意度高達 97.26％，顯示與會者對本次宣導主題及課程內容表示

肯定，對促進本部所屬機關同仁對廉政相關議題及法令認知，確有相

當成效。 


